
中華民國音響學會第十一屆第三次常務理監事會會議紀錄 

壹、時   間：97年 11 月 04 日(上午十一時) 

貳、地    點：台北市復興南路二段一三三號 10樓(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辦公室) 

叁、常務理事出席人員：黃榮村、陳義男、郭裕文、徐淵靜 

肆、常務理事請假人員：江哲銘、黃乾全 

伍、常務監事出席人員：周耀烋 

陸、列   席  人  員：葉文裕、陳龍吉、趙克平、湯屏玉、余忠和、陳建維 

柒、主     席﹕施理事長鴻志                 紀    錄﹕吳慧娟 

捌、主席致詞﹕（略） 

玖、秘書處會務工作及經費報告: 

（一）檢送學會第 11 屆第 3次理監事會議紀錄暨理監事更動名冊並函內政部報備。 

（二）洽請理事林芳銘教授代表學會參加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一組召開之「建築國家

標準技術委員會 97年第 16 次及第 17 次會議」(時間:97/10/24) 。 

（三）向內政部報備第 11 屆葉文裕理事因擔任書長辭去該職務，並由候補理事陳國

在老師遞補理事乙案，已獲回覆並同意備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0970167401

號函) 

（四）已完成學會包含基金之定期存款續約事宜，共三筆。 

（五）協助年會各項籌備工作聯繫與確認。 

（六）辦理新入會會員申請共 2 人: 陳小娟(高雄師範大學教授)、張大元(中國醫藥 

        大學職安系助理教授)，擬於 97年 11 月 21 日召開會員大會時提出，並進行追 

        認事宜。 

（七）整理會員名冊並統計個人會員暨團體會員人數。 

     (有效會員含個人會員 201 人及團體會員代表 18 人共計 219 人) 

（八）整理各項收支單據，記入總帳、分類帳並製作 97年 1 月 1 日至 97年 10 月 31

日之資產負債表、決算表及財務收支表等。 

（九）本學會九十七年一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經

理監事會同意後送內政部核備。 

（十）本學會九十七年會務工作報告及九十八年工作計畫，擬提會員大會後，送內政

部核備。 

(十一) 本學會九十八年經費預算表，擬提會員大會後，送內政部核備。 



拾、議案： 

 第一案：第二十一屆年會籌備會工作報告及確認。(趙克平老師) 

1. 年會籌備進度報告。 

(a) 論文集編輯完成，尚缺香港聲學學會何德建主席之全文，已請何主席回覆， 

以利後續申請 ISBN 及付梓。  

(b) 研討會論文發表確認共計 30 篇，分為 6個場次分組發表。 

(c) 研討會報名陸續收件中，將再以 e-mail 通知會員於 11 月 10 日前提早報名。 

(d) 已申請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技師積分認證、終身學習護照。 

2. 議程安排及確認。 
大會議程安排已確定，唯學會之會務報告時間不同於往年，訂於 12:00~13:00 

進行報告。 

3. 貴賓致詞確認。 
大會貴賓環保署沈世宏署長將出席致詞。 

4. 大會參展廠商攤位確認。 

   參展廠商共計 4家，分別為利音貿易公司、歐怡科技公司、台灣思百吉公司、 

   御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案：有關論文獎結果提出報告。 

    經審查提優良論文獎委員會江主委哲銘提報，同意頒給本屆優良論文獎共計 4     

    篇，獲新台幣 5000 元及獎狀。在大會頒獎並邀稿投本會期刊： 

(a)  耳機之主動控制實現(Implementation of Active Noise Control on the   
     Headphone)。  

(b)  木質擴散板構造及形狀變化對聲音散射特性之影響(The Sound Scattering   

     Properties of Wooden Diffusers used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Shapes)。 

(c)  青年學生娛樂噪音暴露與聽力健康關係之探討(Recreational noise  

     exposure and its effects on hearing health in young people)。 

(d)  建築內設備抗震與低頻噪音防制二段式隔振設計(Two-Step Isolation  
    Design for Anti-Earthquake and Low Frequency Noise Control of  

    Mechanical Equipments in Buildings)。 

拾壹、臨時動議： 

  特別感謝學會顧問也是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金會陳董事長龍吉的支持與協助， 

  贊助本屆研討會新台幣 10,000 元整。 

拾貳、散會 (十三時二十分) 


